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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此，民民併與公公併恐是目前較易為輿論能接受方式。民民併，依照市場法則運作，不

僅可稍減國內銀行規模過小且零散窘境，日後若能搭配政府更具體的走進亞洲策略，翻版

星展銀行或許指日可待。惟公公併，若政府的思惟，僅停留在靠併購做大規模，但是其他

現有監理條件、運作模式仍維持不變，那麼公公併最終能有幾分神似星展銀行，恐怕國人

都會相當存疑。但若是政府願意深入思索，星展銀行這些年縱橫亞洲的祕訣，就在於所有

權雖然屬公，但是經營權可分立而出，以其敏銳的市場化觸角，整合亞洲各地的資源與人

才，這才是台灣應該學到的精髓。 

三、考量未來金融業面對環境將不同以往，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管制鬆綁、自由貿易

已成主流。目前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如

火如荼進行，未來區域內的各種產業勢將面臨短兵相接處境，金融服務業也難例外，因此

打造亞洲區域銀行勢在必行。我國銀行要成為亞洲區域銀行並拓展金融版圖，顯然必須加

快併購。未來國內要成就區域金融機構格局，借鏡國外經驗，對內提升競爭力，對外審慎

佈局是重要的策略。尤其國銀市場零散、集中度相對低，這也造成國內市場惡性競爭、低

價競爭的重要原因，因此整併相當重要、且要競逐亞洲，成為區域銀行的時間非常急迫，

若不做，會來不及。 

四、國內銀行迫切需要先強化競爭力，才能維持不敗。要達成此一目標，政府應該鬆綁管制，

大舉開放金融業務，鼓勵金融機構勇於創新。尤其是現在國銀已經大量吸收人民幣存款，

可以掌握機會，藉勢打造人民幣離岸中心。在對外審慎佈局上，區域化時代來臨，產業必

須開創亞洲格局。除了培育國際金融人才，進行多元化擴張業務範疇，設置海外分支機構

，國銀甚至也可併購國外銀行，藉以拓展金融版圖。另外，主管機關也須透過國際監理平

台，幫助國內金融機構向外發展，才能成就區域銀行實力。換言之；國銀經由整併，擴大

規模，已經是箭在弦上，而進軍亞洲，成為區域銀行，也是未來金融界必然需要發展的方

向。 

（四十六）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亞洲四小龍早就沒了」的說法，引

發媒體的重視與熱議，特表芻議。有沒有「亞洲四小龍」？

其實不是問題真正的核心，人民真正關切的是，國家的國際

位置為何？台灣經濟發展的目標如何設定、如何追求？這些

恐怕是更重要的議題。從近些年來所謂的亞洲四小龍發展來

看；新加坡國民所得幾乎超過我們一倍、韓國的實力是要挑

戰日本、香港掛在中國巨龍身上而欣欣向榮，但看看我們自

己呢？「亞洲四小龍」的稱呼近來的確已經逐漸式微，原因

不在於誰被除名，而在於「東南亞四小虎」：馬來西亞、泰

國、印尼、菲律賓崛起對四小龍的威脅。台灣經濟目前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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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悶」，但就國際間諸多國家仍算是富裕經濟體；近年來國

家經濟發展的遲滯，憑良心說；不能說政府沒有努力，真正

的關鍵是；政府應該認真找出國家的「治理機能」在哪裡出

了問題？既然每位政府首長幾乎都以公為家，行政團隊的所

有成員都已全力以赴，但結果卻是經濟提振不見起色，人民

普遍不但無感甚還怨聲載道！重要的是，沉久疾若不能找

出真正病因，再多的投藥自然也就罔然。唯有對症下藥，從

多面向啟動經濟的正向循環，注入活水，匯聚前進的力量，

國家整體競爭力才有提升空間，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灣自 1960 到 1990 年代締造很多卓越的經濟成就，並和新加坡、香港、南韓併列為亞洲

四小龍。在進入 21 世紀之前，台灣被國際機構列為新興工業化國家，當時香港及東協國家

飽受亞洲金融風暴衝擊，南韓甚至瀕臨國家破產，需要 IMF（國際貨幣基金）金援；唯獨

台灣仍能屹立不搖，被國際媒體譽為「亞洲不沉的航空母艦」，列為亞洲四小龍之首並不

為過。然而，國際市場競爭不進則退，不過短短 10 多年，台灣的處境令人噓唏。新加坡國

民所得幾乎超過我們一倍，韓國的經濟實力是要挑戰日本，香港掛在中國巨龍身上，所以

他們眼中看不見甚至根本沒有台灣。更令人氣結的是，台灣不僅落出四小龍的隊伍，近年

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等東協「四小虎」崛起，氣勢亦凌駕台灣；在金融海嘯後

，台灣更深陷經濟泥沼難以自拔，跌落「病貓」行列方才足以形容。 

二、何以台灣經濟從四小龍之首變成病貓？追根究柢，是進步的速度太慢，在競爭日趨激烈的

全球市場中敗下陣來。在進入 21 世紀，中國及東協相繼崛起，挾其廉價勞動力及龐大市場

規模，照抄台灣賺容易錢模式，甚至青出於藍，成為台灣出口的強勁競爭對手。另一方面

，美、歐、日本在金融海嘯後大力推動各種創新和變革，南韓更是奮起直追，拉大和後進

國家領先差距。反觀台灣調整速度太慢，民間仍無法掙脫「以大陸為工廠」、重視成本控

制的代工出口模式，政府亦無帶動經濟的創新和變革的能力，在前方強敵和後方追兵包夾

下，市場競爭力自是每況愈下。 

三、政府直來高舉「拚經濟」旗幟，但不僅無力扭轉台灣經濟向下沉淪，甚至讓非經濟因素干

擾經濟正常運作，造成台灣經濟榮景一去不返，國內失業率攀升，薪資倒退回 1990 年代水

準；各種負面因素形成惡性循環，使上世紀的一尾活龍被折騰成垂頭喪氣的病貓。政府唯

有痛定思痛承認過去錯誤才有改正的空間，警惕落人於後才有追趕的動力，相較於南韓從

國家破產邊緣浴火重生的經驗，台灣現在亡羊補牢還不遲，重要的是，必須對症下藥，從

多面向啟動經濟的正向循環，注入活水，匯聚前進的力量。 

四、政府應儘速採取正確及有力的政策作為，啟動各層面的正向循環，除需求面外，政府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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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資金、勞動、土地等生產要素市場，提出全盤改革措施，促進生產面的正向循環。經

濟施政重在環環相扣，不同面向的政策措施必須相輔相成，而非彼此抵銷力量，是以，政

府若能由樹見林，啟動正向循環，則各項經濟施政將能發揮加乘、加倍的效果，攪動沉悶

的經濟，重新激起人民和企業的熱情和活力，進而匯聚出無比的能量，讓病貓變成猛龍，

使國家整體經濟及競爭力快速提升，再創台灣經濟新里程。 

（四十七）本院葉委員津鈴，鑑於我國對於民間人力仲介業者及官辦人

力銀行並未要求企業主揭露薪資範圍級距、工時長短以及加

班補班之相關標準，造成缺乏經驗或談判能力的求職者無法

衡量實質工作內容與待遇的衡平性而備受壓迫乙節，建請勞

動部主動設立徵才資訊揭露相關規範，並架構薪資公開平台

，以促勞資合理化，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現在就業仲介機構，如 104、518、1111 等民間人力銀行，只按就業服務法第五條及第四十

條規定，負面表列要求登錄徵才廣告的企業主不得刊登違反公序良俗、不得詐欺、刊登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的內容，以及不得洩漏求職者個資等三個面向。 

然而，求職者最關心的事項，例如薪資、工時與加班費，卻因為公司同業競爭、業務量不固

定以及隱私性等因素，而沒有硬性規定業者必須揭露，業者因此得以「面議」招攬求職者。前往

面試的應徵者或因經歷缺乏、談判能力不足，或出於「只求有不求好」的卑屈心態，談薪往往處

於弱勢地位，企業主也因此能夠壓榨勞工、降低人事成本，令獲利把持於少數人手中，使社會分

配持續惡化。 

爰此，建請勞動部先行督促改正各地方勞工局架設之就業網站，註明薪資級距範圍，加班費

何時發放或擇日補休，工時起訖等資訊，制定就業資訊揭露內容之準則規範，並鼓勵人力仲介業

要求企業會員公開薪資、一般社會人士架設薪資公開平台，賦予求職者或在職人士能夠在資訊公

開的前提下，衡量工作內容與薪資待遇是否公平，進而要求加薪或轉職的權利，也讓企業主之間

能夠相互制衡，不至於讓勞工誤踩「地雷」。就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四十八）本院江委員惠貞，鑒於在勞動部加強稽查下，舊制勞工退休

金累積開戶數已成長至 102 年 16 萬家，開戶率也由 14%提升

到 60%。然而許多惡性公司卻只按月提撥勞工月薪總額最低

要求 2%，導致許多勞工退休後仍然領不到退休金。事實上，

針對勞退舊制部分，現行行政法令對於違規企業，僅開罰 2
萬到 30 萬，如此沒有警惕性的罰鍰，實則是過於消極，無法


